
 
苗栗縣○○鄉鎮市○○國民小學 

無法繳齊證件(或重行查證事由)延長敘定薪級期限申請書 
 

職稱  
              到職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身分證號  

申請類別 
(請勾選) 

□有正當事由無法於規定期限內繳齊證件辦理敘薪手續，申請延長期限。 
□教師薪級經敘定後，申請重行敘定，須查證其事實或理由。 

申請延長正 
當事由(請詳列

欠缺證件 
或查證事由) 

　 
 

茲確認已知悉下列教師待遇條例暨施行細則等有關教師敘薪相關規定： 

1.​初任教師敘定薪級因正當事由報准延長期限，以本學期終了為限，並以教師待遇條例第8條、

第11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起敘薪級或第11條第1項規定原敘薪級暫支。敘定薪級低於暫支薪

級者，除逾限送核可歸責於當事人者，學校應按逾限日數計算暫支溢數以書面處分要求限期

返還外，否則應免予追繳。教師未於到職之日起30日內或報准延長期限內檢齊學經歷證件送

請學校辦理敘定薪級者，學校應依上開規定程序，按聘任時所檢具學經歷證件及教師證書敘

定薪級，並自教師到職之日起生效。 

2.​倘教師薪級經敘定後不服，申請重行敘定者，其事實或理由如有須查證者，教師得報准延長其

期限，以本學期終了前為限。但教師接到敘薪通知書至本學期終了之期間未達30日或已逾本

學期者，均以30日為限。重行敘定，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者，經敘定後自到職之日起生效；

逾期提出申請者，經敘定後自教師申請之日起生效。  

                        申請者簽名確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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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待遇條例規定節錄： 
 
第8條   初任教師，其薪級之起敘規定如下： 
        一、中小學教師以學歷起敘；其起敘基準依附表二規定。 
        二、大專教師以所聘等級本薪最低薪級起敘。但講師及助理教授具博士學位者，得自 
            三三○薪點起敘。 
        前項第二款大專教師具有較高等級教師聘任資格，而以較低等級教師聘任者，得比照較  
        高等級教師本薪最低薪級起敘。 
 
第11條  公立學校教師轉任其他公立學校教師時，依原敘薪級核敘。但原敘薪級高於所聘職務等 
        級最高年功薪時，以該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核敘，超過部分，保留至聘任相當薪級職務 
        時再予回復。 
        私立學校教師轉任公立學校教師時，依下列規定敘定薪級： 
        一、中小學教師按其初任教師之學歷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起敘，並依第九條第一 
            項、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提敘薪級；其已取得較高學歷者，並依前條規定辦理改 
            敘。 
        二、大專教師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規定起敘，並依第九條第一項至第四項規 
            定提敘薪級。 
        公、私立學校教師轉任私立學校教師時，依第八條規定起敘，並依第九條第五項規定提  
        敘薪級；中小學教師已取得較高學歷者，並依前條規定辦理改敘。 
        
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規定節錄： 
 
第3條   教師應於到職之日起三十日內，檢齊學經歷證件及教師證書，送請學校辦理敘定薪級。 
        但專科以上學校初任教師或有正當事由無法於規定期限內繳齊證件辦理敘薪手續者，得 
        報准延長其期限，以本學期終了為限。 
        學校應於教師到職之日通知教師依前項規定辦理，並依下列規定辦理敘定薪級： 
        一、私立學校及經主管機關委任辦理敘薪之公立學校，應於收件之日起三個月內，依本 
            條例第七條至第九條及第十一條規定敘定薪級，並製發敘薪通知書。 



 

        二、未經主管機關委任辦理敘薪之公立學校，應於收件之日起三十日內，依本條例第七  
            條至第九條及第十一條規定擬訂薪級，填具敘薪請示單報由主管機關敘定薪級並製 
             發敘薪通知書。 
            教師未於第一項規定期限或報准延長期限內檢齊學經歷證件送請學校辦理敘定薪級 
            者，主管機關或學校應依前項規定程序，按聘任時所檢具學經歷證件及教師證書敘 
            定薪級。 
            前二項敘定薪級，自教師到職之日起生效。 
 
第4條   教師之薪給應按主管機關或學校敘定之薪級支給；未敘定前，學校應依本條例第八條、 
        第十一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起敘薪級或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原敘薪級暫支，並以書面 
        通知教師。 
        敘定之薪級高於暫支之薪級者，自到職日起按敘定之薪級補發其薪給差額。 
        敘定之薪級低於暫支之薪級者，於前條規定期限或報准延長期限內送核者，自到職日起 
        至薪級敘定前一日止核發之薪給差額，免予追繳；逾限送核而可歸責於當事人者，學校  
        應按逾限日數計算暫支溢數以書面處分命其限期返還。 
 
第5條   教師薪級經敘定後，如有不服，得於接到敘薪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敘明事實及理    
        由，並檢附有關證件，送請學校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程序於三十日內重行敘定，或依教 
        師法提起救濟；如有顯然錯誤，或有發生新事實、發現新證據等行政程序再開事由，得 
        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 
        依前項申請重行敘定者，其事實或理由如有須查證者，教師得報准延長其期限，以本學 
        期終了前為限。但教師接到敘薪通知書至本學期終了之期間未達三十日或已逾本學期 
        者，均以三十日為限。 
        第一項重行敘定，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者，經敘定後自到職之日起生效；逾期提出申 
        請者，經敘定後自教師申請之日起生效。 
 
其他請自行參閱教師待遇條例、同條例施行細則暨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等相關規定。 

人事室：                                 校長：     
 



 
 
 

 
苗栗縣○○鄉鎮市○○國民小學 函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台端因○○○(正當之延長事由)，無法於規定期限內繳齊 
      證件辦理敘薪手續，申請延長敘定薪級一案，同意辦理，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台端○年○月○日「無法繳齊證件(或重行查證事由) 
      延長敘定薪級期限申請書」辦理。 
  二、台端薪級未敘定前，依「教師待遇條例施行細則」第4條規 
      定，暫支○級本薪○○○薪點。 
  三、請台端依規定於本學期終了(○年○月○日)前檢齊○○證明 
      文件辦理敘定薪級。倘敘定薪級低於說明二暫支薪級且發生 

逾限送核而可歸責於台端之情事者，本校將依教師待遇條例 
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按逾限日數計算暫支溢數辦理薪 
資收回等事宜。 

 
正本：○○○教師 
副本：本校人事室、本校總務處(出納組)、苗栗縣政府 
 
 

校長  ○○○ 
 



 
 
 
 

 
苗栗縣○○鄉鎮市○○國民小學 函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台端因薪級敘定後不服，請本校重行敘定，因○○○(事 
      實或理由)須進行查證，依規申請延長期限一案，同意辦理，   

      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台端○年○月○日「無法繳齊證件(或重行查證事由)延長敘定

薪級期限申請書」 辦理。 
2、​ 請台端依規定於本學期終了(○年○月○日)前查證○○○(事實或理

由)以利辦理敘定薪級。 
      【各校須依實際狀況逕為修正查證期限：倘教師接到敘薪通知書至

本學期終了之期間未達30日或已逾本學期者，均以30日為限】。 
  

 
正本：○○○教師 
副本：本校人事室 
 

校長  ○○○ 
 


